
《埇桥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5年5月19日）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2021年，埇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埇桥区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埇政办〔2021〕3号）。省数字安徽建设领导小组于2022年10月印发了《安徽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同时省、市数据局于2025年3月对埇桥区信息化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中发现埇桥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未及时按照省级办法进行修订，项目管理水平亟需进一步提升。

为切实加强对全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的统筹管理，推进集约节约建设，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响应全省政务信息化建设“三大转变”要求，我局根据《安徽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皖数安〔2022〕2号），结合实际，制定《埇桥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后文称《管理办法》）。目前省内其余地市大部分都已参照省办法修订了本级办法，宿州市市级办法即将出台，起草过程中我局对其内容进行参考借鉴。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总则、统筹规划和年度计划、项目申报和审批、项目建设管理、项目验收管理、项目运行维护管理、监督管理、附则等共八章五十条。主要明确了以下几项重点内容：

第一，界定管理范围及分工。主要阐明所管理信息化项目范围，明确信息化项目建设原则，同时明确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和项目建设单位以及各有关部门在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中的职责分工。
第二，明确统筹方式和操作流程。要求设立“数字埇桥”专项资金，用于区级政务信息化建设及运维，由区数据资源局会同区财政局集中管理和统筹使用。明确了政务信息化年度计划管理形式。对区级项目申报和审批的操作流程和审核要求作出了规定。

第三，加强建设管理。主要明确政务信息化项目应当基于全省一体化数据基础平台开发，充分依托可共享利用的基础设施资源和数据资源集约节约建设。同时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全过程统筹协调，强化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并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监理、合同管理以及采用安全可靠的软硬件产品等各项制度。
第四，强化项目验收和运行维护管理。明确区级项目竣工验收前应当向区数据资源局提请验收前确认，同时应该在竣工验收后落实项目运行维护、档案管理、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要求。

第五，落实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审查类项目的相关要求。
三、征求意见的情况

《管理办法》完成意见建议征求，形成此稿。

5月9日征求了95家相关单位的意见，共收到25家单位的无意见反馈，69家单位未按时反馈视为无意见，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提出1条修改意见，采纳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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